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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外空委成员国和常设观察员的意见 

 

  秘书处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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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外空委成员国收到的答复 

 

  阿尔及利亚 

 

[原件：法文] 

[2021 年 2 月 22 日] 

多年来，由于界定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间边界的适当性问题，本议题一直在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的议程上。 

 由于这一定义和划界概念未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因此需要根据空间法的基本原

则制定与开展空间活动有关的具体规则。 

 实际上，这不是管制使用空间物体所在区域的问题，而是各国之间管制空间活

动的问题。 

 我们认为，国家间考虑到适用的条约规定和科学因素的有意义合作是利用和探

索外层空间的最现实和最公平的手段。 

 

  阿根廷 

 

[原件：西班牙文] 

[2021 年 3 月 1 日] 

尽管没有就所涉区域的划界作出定义，但活动仍在正常进行。阿根廷共和国没

有任何具体建议，也没有关于具体案例的信息；然而，阿根廷希望强调空间作

业必须安全，对与空间活动（相对于空气空间的活动）有关可能给各国带来的

损害必须予以赔偿。 

这个问题最好是通过一项公约来解决。 

 

  匈牙利 

 

[原件：英文] 

[2021 年 3 月 2 日] 

鉴于例如关于亚轨道飞行的法律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外层空间和国家空气空间

的划界是必要的。一个可预测的法律环境是繁荣的商业空间市场的前提条件。

此外，极其重要的是，发射和设计可以重返拥堵的空气空间的物体（无论其目

的如何，即亚轨道或轨道飞行）在安全的环境中移动，并尽可能进行统一和有

效的控制。 

我们认为，这些是各国就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划界以及亚轨道飞行的定义的

必要性进行辩论时应当铭记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确切地分开外层空间和空

气空间是必要的。 

近几十年来，两种理论在法学领域根深蒂固：空间主义法和功能主义法。虽然

这两种理论及其次级理论都提出了其他问题，但我们认为，空间主义法不能达

成上述目的，因为虽然它允许明确划分界限，但仍然可能导致一次飞行任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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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法律制度管辖的情况（例如，亚轨道飞行）。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

方法鼓励空间旅游，因为空间游客能够正式进行“空中旅行”在商业上非常重

要。如果这一方法被接受，我们建议明确区分“航天员”和参与亚轨道飞行的

空间游客，前者是“人类外交使节”（根据《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

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与空间主义法不同的是，所谓的功能主义法关注的是活动的目的或性质，而不

是与地球的距离。我们认为，特别是关于亚轨道飞行，这种方法更好地服务于

上述目标，因为它提供了单一的法律制度。这种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

为划界确定任何明确和毫不含糊的标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可能是利用物体

的速度作为划分空中和空间活动的标准。可以设想一个模式，根据该模式，当

物体达到（或打算达到）轨道速度并因此绕地球轨道运行（至少一次）时，该

活动被认为是空间活动。根据这种方法，亚轨道飞行将不被视为空间活动，将

适用国际航空法。除了只适用一种法律制度之外，其优势在于，至少在今天，

航空法在安全方面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总而言之，我们不认为空气空间应与外层空间分开，但应区分航空法和空间法

所涵盖的活动。划界必须根据一个在所有情况下都不变的客观标准来确定。目

标有两个：刺激商业空间活动市场，同时创造最大限度的安全和监管条件。 

 

  约旦 

 

[原件：阿拉伯文] 

[2021 年 4 月 1 日]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审议了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以及地球静止

轨道的性质和利用有关的议程项目，包括审议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职能的情

况下确保合理和公平使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方式和方法。 

 缺乏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在空间法和航空法的可适用性问题上带来了法律不

确定性。必须对涉及国家主权及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之间界限的问题加以澄

清，以减少各国之间出现争端的可能性。 

 

  摩洛哥 

 

[原件：法文] 

[2021 年 3 月 9 日] 

有必要对外层空间进行定义和划界，理由可能有以下几点： 

 • 必须避免在没有适当管制的情况下利用外层空间 

 • 应加强外层空间活动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 缺乏外层空间的任何定义或划界，如果不遵守规范空间活动五项条约所

产生的与国家责任和主权有关的义务，可能会导致法律问题。 

然而，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不应导致对这些条约的修订和修正，而应使得有

可能加强和扩大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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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加拉瓜 

 

[原件：西班牙文] 

[2021 年 3 月 8 日] 

为管辖权之目的，尼加拉瓜认为有必要对外层空间加以定义和划界，主要是为

了能够基于以下原则实施新技术、科学研究和其他应用(服务)，即外层空间属

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由各国加以监管，以便能够为和平目的妥善地探索

和利用。 

 

  巴基斯坦 

 

[原件：英文] 

[2021 年 3 月 2 日] 

科学技术进步、外层空间商业化、私营部门的参与、新出现的法律问题以及总

体上对外层空间的使用日益增多，使得有必要审议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问

题。缺乏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在空间法和航空法的可适用性问题上造成了法

律不确定性。必须对涉及国家主权及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之间界限的问题加以

澄清，以减少各国之间出现争端的可能性。就外层空间和空气空间之间界限的

明确定义达成一致，将使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能够专注于

制定和完善适用于非限制在单一空间领域的活动的法律文书，为商业运营人开

展活动提供必要保证所需的法律确定性才会得以产生。当然，空间活动不只在

外层空间进行。为实现空间物体到达轨道并自轨道返回，必须飞越本国空气空

间或者有时必须飞越外国空气空间，从而引起敏感的法律和政治考虑。航空法

和空间法对国家领土主权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根据 1944 年《国际民用航空公

约》，各国对各自的空气空间拥有绝对和专属管辖权。另一方面，1967 年《关

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规定国

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外层空间据为己有。巴基斯坦主张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但

不以危害/影响/侵犯他国主权为代价。因此，建议有必要界定外层空间的边

界。 

 


